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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总股本 1,074,617,264 股，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34,489,84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32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通过现场

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见证了

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6,556,025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14.568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7,933,818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25.8635％。 

4、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400,58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6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15,23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4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785,35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0.724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5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3％；弃权

股，

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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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82％；弃权 43,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2％。 

 

议案 2.00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5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3％；弃权 43,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0,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9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82％；弃权 43,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2％。 

 

议案 3.00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5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3％；弃权 43,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0,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9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82％；弃权 43,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2％。 

 

议案 4.00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5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3％；弃权 43,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0,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936％；反对

2,28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82％；弃权 43,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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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5.00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98,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26％；反对

2,2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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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8.00 《关于 2024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003,918



 6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98,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26％；反对

2,28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6％；弃权 3,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09,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9685％；反对

2,28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988％；弃权 3,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7％。 

 

议案 12.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9,982,2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54％；反对

1,88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5％；弃权 39,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80,4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5385％；反对

1,88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865％；弃权 39,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50％。 

关联股东夏志宏、张大庆、朱建新、龙居才、王剑、张爱民回避表决。 

 

议案 13.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3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90％；反对

2,291,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74％；弃权 59,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0,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4013％；反对

2,29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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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